北京市纪委监委曝光台曝光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摘录

1.原大兴区旅游发展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颜淑敏违规接受服务管理对象宴请和礼品问题。2014年至2019年，颜淑敏多次接受与其单位有业务关系的北京某公司实际经营人王某宴请，并多次收受王某赠送的礼品。2021年6月，经区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区委批准，给予颜淑敏党内警告处分。

　  2.大兴区安定镇兴安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张文玉公款宴请问题。2017年7月11日，在安定镇兴安营村民主活动日活动结束后，张文玉组织27名参会村民代表到某火锅店聚餐，并到某商店购买烟酒用于招待聚餐人员，共消费人民币3237元，后使用村集体资金报销。2021年1月，大兴区安定镇党委研究决定，给予张文玉党内警告处分。

3.通州区司法局原永顺司法所所长刘艳违规发放纪念品问题。2017年5月间，经时任永顺司法所所长刘艳组织召开会议研究决定，该所在举办人民调解员培训会暨疏解整治工作推进会期间，向各村（居）参训人员发放钢笔和毛巾四件套等会议纪念品，价值共计人民币12936元，并以培训经费名义进行报销。2021年5月，区纪委决定，给予刘艳党内警告处分。

4.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地街道市场监管所党支部副书记、常务副所长陈哲明公车私用问题。2016年至2018年3月，陈哲明在担任原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八里庄工商所所长期间，对该所违反相关规定长期使用管理服务对象提供车辆办理公务的错误行为未予纠正，并使用该车办理私人事务，产生相关费用合计人民币700元。2021年2月，陈哲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款已收缴。

    5.丰台区综合投资公司下属二级公司拆迁部经理李戈违规让管理服务对象缴纳相关费用问题。2018年7月至2019年10月期间，李戈在担任北京恒盛宏大道路投资有限公司拆迁部经理期间，要求某管理服务对象为其配偶安排工作，并缴纳社会保险共计人民币25805.42元。2021年4月，李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6.大兴区长子营镇永和庄村党支部党员师建旭醉酒后驾车问题。2021年1月9日21时许,师建旭酒后驾车被民警查获，经检测其血液内酒精含量为 95.0mg/100ml。2021年3月25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判决其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零十五日，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2021年5月，大兴区纪委决定，给予师建旭开除党籍处分。

